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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別：財稅行政 
科目：民法概要 
 
一、何謂收取權？出租人將基地出租後，對於基地上原有種植果樹之果實，有無收取權？（25

分） 
【擬答】： 
茲依題意所示，就題中問題，分別論述如下： 
收取權之意義： 
所謂收取權，係指取得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之權利。 
出租人將基地出租後，對於基地上原有種植果樹之果實，有無收取權？ 
依民法第七 O 條第一項規定：「有收取天然孳息權利之人，其權利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

物分離之孳息。」可知民法係採原物主義，而不採生產主義，即對於原物有收取權之人，

天然孳息一旦分離，當然即歸其取得，對於原物施以生產手段的，究為何人，在所不問。

至於收取權人，除法律另有規定，或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為原物所有人（第七六五條、

第七六六條）。 
本題中，承租人為民法第七百六十六條中所稱之收取權人，因此，出租人將基地出租於承

租人，承租人因而取得該租賃物之使用收益之權利，故有果實之收取權。 
 
二、何謂人事保證？人事保證責任範圍如何？（25 分） 
【擬答】： 
茲依題意所示，分別就人事保證之意義及人事保證責任範圍，論述如下： 
人事保證之意義： 
人事保證，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保證人）於他方（僱用人）之受僱人將來因職務上之行為

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償時，由其代負賠償責任之契約（第七五六條之一第一項）。人事保證

（又稱職務保證、身元保證）於我國社會上行之有年，實務上屢見相關案例，惟原民法尚無

任何規定，為使當事人間權利義務臻於明確，民法債編修正時特將之明文化，成為一種有名

契約。 
人事保證責任之範圍： 
人事保證責任範圍之要件 
人事保證的特色在於保證責任的範圍，其要件有三：所謂「受僱人」，其意義相當於民

法第一八八條的受雇人，不以成立僱傭契約為必要，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服務勞務而受其

監督者均屬之。在時間上，須受僱人「將來」因職務之行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償。

其損害賠償須因職務上之行為而發生，包括債務不履行及侵權行為的損害賠償，例如虧欠

貨款、侵蝕公款等。 
人事保證責任範圍之限制： 
人事保證之保證人，其所面對者為未來不斷發生可能、且又廣泛無邊之責任，如未適度限

制，實令保證人負荷過重，而且不近人情，為杜此弊，民法第七五六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保證人依前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時，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其賠償金額

以賠償事故發生時，受人僱人當年可得報酬之總額為限。」基此，則其得而言之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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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額賠償僅屬任意規定，如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者，依其規定或約定；此之規

定或約定，固得較年報酬總額為高，甚或以賠償總額為限，亦得較年報酬總額為低。 
此之報酬，不以本薪為限，舉凡受僱人因任職或從事工作所可以獲得之工資、薪金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金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金、津貼及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

與，均包括在內。換言之，所謂報酬，應加計工資、薪金、獎金、津貼等經常性給與，並

以其總額為報酬額。 
所謂當年可得報酬，於其報酬已發生之部分，依實際所得計算之，當未發生者，則依通

常情事及已定計畫估定之，以其二者合計之總額為準。 
人事保證仍有從屬性，保證人責任之範圍，仍不得較主債務人為重。因之，如當事人依

本條項約定之責任範圍，較主債務人為重者，仍適用民法第七四一條規定縮減之。 
 
三、何謂留置權？甲承租乙之房屋，租期屆滿，甲尚有二個月之租金未付，乙遂留置甲置於該屋

內之名畫，甲則抗辯，該畫是友人日前相送，與承租房子並無牽連關係，有理由嗎？（25
分） 

【擬答】： 
茲依題意所示，分析留置權之相關問題如下： 
留置權之意義： 
留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其債務人之動產，而具有法定之要件者，於未受清償前，得留置動

產之法定擔保物權（民法第九二八條）。析言之： 
留置權為以債務人之動產為標的物。 
留置權為於法定要件下得留置債務人之動產。 
留置權為於債權未受清償前，得留置債務人之動產。 
留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 
甲之抗辯有理由嗎？ 
民法第四四五條第一項規定：「不動產之出租人，就租賃契約所生之債權，對於承租人之

物置於該不動產者，有留置權，但禁止扣押之物不在此限。」此即為不動產出租人之留置

權。 
本項之規定，其適用之要件如下： 
所擔保之債權，僅須就租賃契約所生即為己足，無須與承租人之物具有牽連之關係。 
留置物只須置於該不動產上，不以由出租人占有中為必要（四四五Ｉ、四四七Ｉ）。 
禁止扣押之物，例如強制執行法第五三條與其他禁止扣押之物，均不得為此種特殊留置

權之標的物（四四五但）。 
出租人留置權得就留置物取償者，僅以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及本期與以前未交付之租金

為限（四四五Ⅱ）。 
承租人取去留置物為出租人所知，又未曾獲提出異議者，其留置權消滅（四四六、四四

七）。一般留置權人之喪失占有，如非出於自己之意思者，縱未異議，苟得依占有之保

護規定，請求回復，留置權乃不消滅（九三八、九六 O、九六二） 
本題中，甲（承租人），租期屆滿，尚有二個月之租金未付，乙（出租人）遂留置甲置於

該屋之名畫。該名畫所擔保之債權，僅須就租賃契約所生即為已足，無須與承租人之物具

有牽連關係，且該名畫係置於房屋內。故綜上論述，乙得就該名畫行使留置權。故甲抗辯

該名畫與承租房子並無牽連關係為無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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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胎兒可否繼承遺產？如何請求分割遺產？被繼承人有債務時，繼承人所負之責任為何種責

任，胎兒之責任又為如何，試說明之。（25 分） 
【擬答】： 
本題所涉之關鍵問題，係關於繼承權人之繼承權及其責任，茲分別分析如下： 
胎兒可否繼承遺產？ 
民法第七條規定：「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利益之保護，視為既已出

生。」由是可知，民法將自然人的人格提前至胎兒階段，採概括原則，凡關於胎兒利益的

保護，均視為既已出生，但不及於義務的負擔。胎兒得取得的權利，並無限制，包括侵權

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繼承權等。所謂「以非死產者為限，視為既已出生」，指胎兒於出

生前，即取得權利能力，倘將來死產時，則溯及的喪失其權利能力（法定的解除條件

說）。 
另依民法第 1166 條規定：「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留其應繼分，他繼承人不得分割遺

產。」亦即應將胎兒的應繼分予以保留，始得分割遺產，此時，則以胎兒的母親為法定代

理人。 
綜上論述，胎兒得繼承遺產。 
如何請求分割遺產？ 
民法第 1166 條規定：「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留其應繼分，他繼承人不得分割遺產。」亦即

應將胎兒的應繼分予以保留，始得分割遺產，此時，則以胎兒的母親為法定代理人。惟如胎

兒與其母均同為繼承人時，其母的代理分割遺產即有利益衝突的可能，而屬於自己代理（第

106 條），此時，為保護胎兒的應繼分，應由其母代理胎兒，請求法院選任特別代理人以分

割遺產。 
繼承人所負之責任： 
被繼承人有債務時，繼承人所負之責任，茲就對外關係及對內關係二者分別說明如下： 
債務繼承之對外關係：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連帶責任」。 
債務繼承之對內關係： 
有約定： 
若繼承人間，就債務責任有約定，則依其約定。 
無約定： 
若繼承人間，就債務責任未有約定，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按其應

繼分比例負擔之。 
 


